
(

上接

D14

版

)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４

摊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５２４ ０．５４２ ０．５１８ ０．５４４

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

《

备考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

天健正

信审

（

２０１１

）

ＧＦ

字第

０４００１９

号

）

显示

，

公司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

（

１

）

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

备考财务数据

）

单位

：

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７７４

，

５３１

，

５３０．１７ ７６２

，

６５８

，

２３９．４１ ７２２

，

３２５

，

１８０．６０ １

，

２９１

，

４２５

，

４２１．６８

负债合计

３１２

，

８６０

，

７４１．０７ ３５８

，

６４４

，

９０１．６８ ５１６

，

３５８

，

５８０．５２ ４９５

，

３０３

，

８１４．２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合计

２７４

，

２１３

，

５９１．８２ ２３８

，

６１０

，

０４２．０８ １１０

，

６５１

，

９７２．４９ ４７２

，

１９３

，

２７４．２３

少数股东权益

１８７

，

４５７

，

１９７．２８ １６５

，

４０３

，

２９５．６５ ９５

，

３１４

，

６２７．５９ ３２３

，

９２８

，

３３３．２４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１

，

６７０

，

７８９．１０ ４０４

，

０１３

，

３３７．７３ ２０５

，

９６６

，

６００．０８ ７９６

，

１２１

，

６０７．４７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５

，

７１０

，

３２０．７５ ８２２

，

３６９

，

９７８．３０ ７２２

，

４２４

，

４６１．８６ ８８１

，

３１２

，

９７５．４１

营业成本

１６

，

０２７

，

１６６．３３ １２８

，

８０１

，

５２７．７９ １１９

，

７９３

，

６１４．５２ １１１

，

５８０

，

２８２．４３

营业利润

７６

，

７６７

，

２５４．３０ ５９２

，

２６６

，

８９５．８４ ５１３

，

２００

，

８６０．２６ ６６７

，

５００

，

５１０．９２

利润总额

７６

，

７６１

，

４６３．３０ ５９９

，

９９０

，

８０６．０６ ５１１

，

９８１

，

８５９．１０ ６６７

，

２０５

，

７９４．７７

净利润

５６

，

８７８

，

２７２．４９ ４４７

，

５４７

，

１８１．７９ ３８２

，

９０２

，

５４６．６３ ５０１

，

９６６

，

５２８．６４

其中

：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３５

，

１１２

，

９７８．７１ ２８２

，

９４３

，

１５２．０３ ２３９

，

７５９

，

７８５．３１ ２９９

，

７６７

，

４８２．０７

（

２

）

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

备考财务指标

）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份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度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 ０．５６０ ０．４７５ ０．５９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７０ ０．５６０ ０．４７５ ０．５９４

摊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０．５４３ ０．４７３ ０．２１９ ０．９３５

３

、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单位

：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交易前后比较

金额 金额 增长额 增长幅度

总资产

７７

，

４５３．１５ １４

，

９８７．４７ ６２

，

４６５．６８ ４１６．７９％

总负债

３１

，

２８６．０７ ７

，

６３０．８９ ２３

，

６５５．１８ ３０９．９９％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６

，

１６７．０８ ７

，

３５６．５８ ３８

，

８１０．５０ ５２７．５６％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的资产总额由本次交易前的

１４

，

９８７．４７

万元增

加至

７７

，

４５３．１５

万元

，

资产总额增加了

６２

，

４６５．６８

万元

，

增长幅度为

５６５．７５％

。

公司资产规模大幅上

升

，

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

。

４

、

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单位

：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７２

，

２４２．４５ ９９８．７１ ７１

，

２４３．７４ ７１３３．５８％

营业利润

５１

，

３２０．０９ －３２９．０５ ５１

，

６４９．１４ －

净利润

３８

，

２９０．２５ －３６５．０９ ３８

，

６５５．３４ －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３

，

９７５．９８ －３６５．０９ ２４

，

３４１．０７ －

２０１０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前后比较

增长额 增长幅度

营业收入

８２

，

２３７．００ １

，

８３５．９７ ８０

，

４０１．０３ ４３７９．２１％

营业利润

５９

，

２２６．６９ ４９１．８２ ５８

，

７３４．８７ １１９４２．３０％

净利润

４４

，

７５４．７２ ３２３．２６ ４４

，

４３１．４６ １３７４４．６２％

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８

，

２９４．３２ ３２３．２６ ２７

，

９７１．０６ ８６５２．８１％

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营业收入及利润规模均有较大幅度上升

，

公司盈利能力发生了实质性改

变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９９８．７１

万元增加到

７２

，

２４２．４５

万元

，

增长幅度为为

７

，

１３３．５８％

。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３６５．０９

万元增加到

２３

，

９７５．９８

万

元

。

公司

２０１０

年的营业收入由交易前的

１

，

８３５．９７

万元增加到

８２

，

２３７．００

万元

，

增长幅度为为

４

，

３７９．２１％

。

２０１０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由交易前的

３２３．２６

万元增加到

２８

，

２９４．３２

万元

，

公司的盈利能力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

盈利水平显著增强

。

由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均未能有效开展

，

使上市公司最近几年一直处于主营业务不突出

，

盈

利能力较弱甚至连年亏损的状态

，

公司上市地位和持续经营能力受到严重的影响

。

公司通过本次

交易将资产质量较差

，

盈利能力较弱的业务资产予以出售

，

同时购入优质的矿业资产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

。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

银都矿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３０

亿元

，

实现净利润

２０．２１

亿

元

（

本次交易标的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相应期间对应累计净利润为

１２．７２

亿元

），

累计分配现金利

润

１９．８９

亿元

，

为股东实现了丰厚的回报

。

综上所述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销售规模

、

盈利能力

都将有较大提升

，

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增强

。

５

、

交易前后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

１

）

交易前后偿债能力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交易完成后 交易前

资产负债率

４０．３９％ ５０．９２％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５４ １．０３

速动比率

（

倍

）

１．４５ ０．９８

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４０．３９％

，

比交易前略有降低

，

略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

。

交易完成后

，

公司负债仍以流动负债为主

，

其中预收账款的比重较大

，

占负债总额的比重为

５８．４２％

。

预收账款无需偿付

，

将逐渐确认为收入

，

公司实际负债水平将有所降低

。

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流动比率

、

速动比率分别为

１．５４

、

１．４５

，

高于交易前的水平

。

由于拟置入资产的

预收账款

、

存货的金额较大

，

预收账款无需偿还

，

公司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

，

因此不存在偿债风险

。

总体来看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低

，

现金流较充足

，

无偿债压力

，

抵御风险的

能力较强

。

（

２

）

交易前后营运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年

）

－ １．６７ － ０．４８

存货周转率

（

次

／

年

）

６．４７ １．８２ ７．７７ ０．３９

总资产周转率

（

次

／

年

）

１．１１ ０．１１ ０．７２ ０．０６

注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不存在应收账款

，

无法计算应收账款周转率

。

本次交易前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０．４８

、

１．６７

；

本次交易完成

后

，

公司的营业收入规模大幅度提高

，

而报告期内应收账款余额为零

，

应收账款周转能力显著提

高

。

本次交易前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０．３９

、

１．８２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

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７．７７

、

６．４７

，

存货的周转能力显著增强

。

本次交易前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０．０６

、

０．１１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

２０１０

年度的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０．７２

、

１．１１

，

公司资产的整体周转能力显著增强

。

（

３

）

交易前后盈利能力分析

项目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交易完成后 交易完成前

销售毛利率

８４．３４％ ２３．４５％ ８３．４２％ ５２．９６％

销售净利率

５４．４２％ １７．６１％ ５３．００％ －３６．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２．０２％ ４．３４％ １３１．４３％ －４．９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５６０ ０．０２３ ０．４７５ －０．０２６

期间费用率

９．５１％ ３８．８６％ ９．４７％ ７８．２８％

２００９

年

、

２０１０

年

，

销售毛利率分别由交易前的

５２．９６％

、

２３．４５％

增长为交易后的

８３．４２％

、

８４．３４％

；

销售净利润分别由交易前的

－３６．５６％

、

１７．６１％

增长为交易后的

５３．００％

、

５４．４２％

；

净资产收

益率分别由交易前的

－４．９０％

、

４．３４％

增长为交易后

１３１．４３％

、

１６２．０２％

，

基本每股收益分别由交易前

的

－０．０２６

元

／

股

、

０．０２３

元

／

股

、

增长为交易后

０．４７５

元

／

股

、

０．５６０

元

／

股

；

期间费用率分别由交易前的

７８．２８％

、

３８．８６％

下降为交易后的

９．４７％

、

９．５１％

。

本次交易前后

，

公司各项盈利能力指标均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

，

各项盈利能力指标显著增强

。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王珠林

电话

：

０１０－５７６３１２３４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９１８２６

经办人员

：

刘冠勋

、

董建华

、

刘路冰

（

二

）

法律顾问

名称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

地址

：

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１

号四川大厦东楼

１３

层

法定代表人

：

蓝晓东

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３７８７０３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３７８７４７

联系人

：

蓝晓东

、

雷鹏国

（

三

）

财务审计机构

名称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

四川省成都市东大街上东大街

２４６

号新良大酒店

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

：

梁青民

电话

：

０２８－８６６６７７９５

传真

：

０２８－８６７３９９９６

联系人

：

阮响华

、

邱鸿

（

四

）

拟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

１００

号住邦

２０００

商务中心

１

号楼

Ａ

座

７０７

法定代表人

：

申江宏

电话

：

０１０－８５８６８８１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５８６８３８５

联系人

：

程远航

、

陈冬梅

（

五

）

拟置出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

北京宣武区广内大街

６

号枫桦豪景

Ａ

座

７

单元

５０１

法定代表人

：

闫全山

电话

：

０１０－８３５４９２１６

传真

：

０１０－８３５４９２１５

联系人

：

袁志敏

、

朱宏杰

、

温云涛

（

六

）

矿权评估机构

名称

：

北京中鑫众和矿业权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南小街国英

１

号楼

４２４

室

法定代表人

：

赵洪文

电话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１０８２

传真

：

０１０－５８５６１０８３

联系人

：

赵洪文

、

索晓虎

七

、

财务顾问的上市推荐意见

１

、

财务顾问协议情况和指定财务顾问主办人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

关于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财务顾问的委托协议书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定董

建华

、

刘路冰作为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财务顾问主办人

。

２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认为

：

截至目前

，

除相关后续事项尚在履行中外

，

威达公司

本次重组所涉各方均按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履行了相关义务

：

即

（

１

）

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

伟已经将合计持有的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股权过户至威达公司名下

；（

２

）

威达公司已经将万都贸易

１００％

股权过户给北京盛达并向北京盛达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发行股份

。

ＳＴ

威达本次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且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安排符合相关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本

次重组各方的约定

，

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不构成实质性风险

。

本次交易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

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

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

，

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八

、

备查文件及查阅方式

（

一

）

备查地点

公司名称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

１６８

号

１４－５

联系人

：

代继陈

电话

：

０２３－６３６３９６００

传真

：

０２３－６３６３７９１９

（

二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

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０

号

）、《

关于核准北京盛达振兴实业有

限公司

、

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

购义务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１５７１

号

）；

２

、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

证券登记确认书

》；

３

、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

天健正信验

（

２０１１

）

综字第

０４００２３

号

）；

４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

《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专项核查意见

》；

５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关于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资产过户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

６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７

、

本次重组其他相关材料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上接

D14

版

)

（

１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控制的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建立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

（

２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不干预

ＳＴ

威达的资金使用

。

（

３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

不与承诺人

、

承诺人之全资附属企业

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

４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

３

、

保证

ＳＴ

威达的机构独立

（

１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建立独

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并与承诺人的机构完全分开

；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与承诺人

、

承诺人之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

方面完全分开

。

（

２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独立自主地运作

，

承诺人不会超越股东

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

４

、

保证

ＳＴ

威达的资产独立

、

完整

（

１

）

保证

ＳＴ

威达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具有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

置入资产权属清晰

、

不存在或

有事项

。

（

２

）

保证不违规占用

ＳＴ

威达的资金

、

资产及其他资源

。

５

、

保证

ＳＴ

威达的业务独立

（

１

）

保证

ＳＴ

威达在本次交易完成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

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

在产

、

供

、

销等环节不依赖承诺人

。

（

２

）

保证承诺人及控制的其他关联人避免与

ＳＴ

威达及控制的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

（

３

）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尽量减少

ＳＴ

威达及控制的子公司

（

包括但不限于

）

与承诺

人及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

杜绝非法占用公司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并不要求公司向其

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本着

“

公平

、

公正

、

公开

”

的原则定价

。

同时

，

对

重大关联交易按照

ＳＴ

威达的公司章程

、

有关法律法规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及时进行有关信息披露

。

（

４

）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

，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

干预

ＳＴ

威

达的重大决策事项

，

影响公司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的独立性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２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确保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利益

，

避免和重组完成后的上市公司之间发生同业竞争

，

赵满堂

、

北京盛达及盛达集团承诺

：

（

１

）

本人

／

本公司将避免和减少与本次重组之后的上市公司在银矿

、

铅锌矿的采选业务方面

的同业竞争

；

若发展或投资新的银矿

、

铅锌矿的采选项目或业务

，

上市公司对此拥有优先发展或

者投资的权利

。

（

２

）

对于本人

／

本公司控制的现有从事银

、

铅

、

锌矿采选的资产或业务

，

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２４

个月内

，

以公允价格由重组后的

ＳＴ

威达进行收购

，

或通过出售股权及资产给非关联第三方

。

（

３

）

在上述从事银矿

、

铅

、

锌矿采选的资产或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或出售给非关联第三方之前

，

将采取由

ＳＴ

威达托管的方式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

３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尽量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满堂先生

、

北京盛达

、

盛达集团已共同出

具

《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

１

）

尽量避免或减少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所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分公司

、

合营或联营公司与

ＳＴ

威达及其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

（

２

）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

权利

；

（

３

）

不利用实际控制和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

４

）

将以市场公允价格与公司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

（

５

）

就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子公司与公司之间将来可能发生的关联交易

，

将督促

公司履行合法决策程序

，

按照

《

上市规则

》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要求及时详细进行信息披露

；

对于正

常商业项目合作均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原则

，

采用公开招标或者市场定价等方式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二

、

交易对方关于本次交易所做的承诺

１

、

本次重组交易对象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北京盛达

、

王彦峰

、

王伟均承诺

：

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得转让

。

红烨投资承诺

：

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

十

二个月限售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

，

减持股份比例不超过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

ＳＴ

威达股份的

５０％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

２

、

关于天马生物

１００％

股权涉诉的承诺

针对天马生物

１００％

股权涉诉事项

，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使本次重组能够顺利实施

，

交

易对方及盛达集团承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作出承诺如下

：

交易对方承诺

：

①

该项诉讼导致张掖市天马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无法及时置出

，

不

视为威达公司的违约

。

如生效判决确认张掖市天马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部分或者全部

归该案原告所有

，

交易对方放弃对该部分股权的追索权

。

如果生效判决确认该等股权归威达公司

所有

，

待该等股权可以办理过户时再过户至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指定的第三方名下

；

②

交易对方

拟置入威达公司的资产先行过户至威达公司名下

，

不受该等诉讼的影响

。

盛达集团承诺

：

①

与张掖市天马生物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有关的该项诉讼

产生的所有损失和费用由盛达集团承担

；

②

如因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导致张掖市天马生物制

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无法过户至交易对方

，

致使交易对方产生的实际损失由盛达集团全部承担

，

并按照本次交易的评估金额现金补偿给交易对方

。

③

《

重组协议

》

生效后

，

张掖市天马生物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暂时保留在威达公司名下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损失由盛达集团承担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３

、

关于银都矿业业绩的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

《

利润补偿协议

》，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保证并承诺在本次

交易实施完毕当年度起三年内

（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

）：（

１

）

置入资产

（

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

权

）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不低于

２１

，

９６８．２１

万元

；（

２

）

置入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

与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不低于

４３

，

９３２．１０

万元

；（

３

）

置入资产

２０１１

年度

、

２０１２

年度和

２０１３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

不低于

７７

，

１８９．４７

万元

。

交

易对方将按下面公式

，

在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

、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

，

每年计算一次股

份补偿数

，

由威达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

交易对方按照其各自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置入资产

权益比例分别计算各自应承担的补偿股份

。

回购股份数不超过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认购的股份

总数

。

实际回购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补偿股份数

＝

本次发行股份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的预测净利润数

实际股份回购数

＝

补偿股份数

－

以前年度已补偿的回购数总额

同时

，

在

２０１３

年末

，

上市公司应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

／

置入

资产作价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认购股份总数时

，

则重组方将另行补偿股份

。

另需补偿

的股份数量为

：

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４

、

采矿权许可证变更及技改扩能事项的承诺

截至国友大正出具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３２

号

）

提交之日

，

银都

矿业正在办理

《

采矿许可证

》

生产规模变更为

９０

万吨

／

年事宜

（

证载其他内容不变

），

以及年生产

规模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

国友大正评报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３２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在银都矿

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能取得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采矿权证及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为

重要假设下作出的

。

若银都矿业未能于该重要假设设定的时间取得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吨

／

年的采

矿权许可证及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

将会对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响

。

为规避采矿权证生产规模变更及技改扩能事项对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结论产生较大影

响的风险

，

交易对方与威达公司在

《

利润补偿协议

》

中约定

：

根据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出具的

《

内蒙古银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采矿权生产规模变更对评估结论影响的专项说

明

》，

置入资产在矿山服务年限内若均按

６０

万吨

／

年的证载生产能力评估

，

置入资产的评估值

为

２３８

，

５５６．６０

万元

，

较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评估作价

２８５

，

９５２．７０

万元

，

相差

４７

，

３９６．１０

万元

。

若

银都矿业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未能取得变更后采矿权证及未能完成技改扩能至

９０

万吨

／

年

，

交易对方承诺上述差额对应的认购股份

６２

，

８５４

，

５５０

股

，

由威达公司以

１

元的价格进行回购

，

并

予以注销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银都矿业已取得生产规模为

９０

万

吨

／

年的采矿权许可证

，

技改扩能工程正在按投资计划如期实施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５

、

交易对方关于加快推进重组方案实施的承诺

在资产交割过程中

，

置出资产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林地使用权的转让符合国家关于林地使

用权的规定

，

但需取得揭阳县人民政府对此次林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批准

，

并依法办理大北山省

级森林公园林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

。

林地使用权转让手续较为繁琐

，

为保护上市公司及广大股

东的利益

，

尽快办理完成资产交割及股份登记工作

，

作为本次重组方案的交易对方承诺

：

①

交易对方拟置入威达公司的资产先行过户至威达公司名下

，

不受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林

地使用权过户手续办理进度及过户完成时间的影响

。

②

大北山省级森林公园林地使用权若未能

及时过户至交易对方

（

或其指定方

），

不视为威达公司的违约

，

不影响本次重组方案其他资产过户

及股份登记的实施

。

③

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次重组方案之日起

，

大北山省级森林公

园林地使用权暂时保留在威达公司名下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损失由交易对方承担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６

、

交易对方关于办证费用的承诺

本次评估基准日之后

，

银都矿业在办理

２４

处房屋产权证的过程中发生相关的规划费

、

测量

费

、

工本费等共计

２６．９０

万元

。

本次交易对方承诺上述办证费用的

６２．９６％

将由交易对方以现金补

偿给银都矿业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三

、

其它相关承诺

１

、

盛达集团关于上市公司相关或有事项的承诺

（

１

）

２００３

年

，

揭阳市揭西建筑集团公司以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为由

，

向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

要求威达集团公司支付欠付的建设工程款及利息

６０８．０２

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

，

威达公

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同时要求法院确认其对

“

广东威达医疗器械检测中心

”

享有优先受偿权

。

揭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该案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正式开庭审理

。

经法院判决

，

威达公司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

为此威达公司在

２００４

年末前已预提了

４０４．００

万元的预计负债

。

上述债务仍未如

期清偿

。

（

２

）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

，

威达公司向建行揭西支行借款

９７０

万元未能按期归还形成逾期借款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

建行揭西支行将该项债权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

尔后转让给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

，

随后转让给顺威联合资产管理公司

，

最后转让给广东联兴投

资有限公司

。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４

日

，

广东联兴投资有限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

，

向揭西县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

要求威达公司支付借款本金

９６０

万元

、

利息

４１８．４６

万元及案件诉讼费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揭西县人民法院做出了

（

２００９

）

揭西法民初字第

７４

号

《

民事判决书

》，

判令支持原告请求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９

日

，

威达公司收到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

执行通知书

》（

２０１０

中经民执字第

１２５５

号

），

通知书告知内容为广东联兴投资有限公司就公司与其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申

请了强制执行

，

申请支付借款

９６０

万元

。

上述债务仍未如期清偿

。

针对上述两项未决诉讼事项

，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

自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起

，

威达公司若因上述诉讼事项新增需承担的或有经济责任

（

包括但不限于利息及罚

息等

）

均由本公司无条件代为承担

。”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１

日

，

中国证监会下达

《

行政处罚决定书

》（［

２０１０

］

６

号

），

对上市公司

２００５

和

２００６

年年报的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等违法行为进行认定

。

针对该行政处罚可能对威达公司产生

的民事责任

，

威达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出具承诺函

：“

威达公司若因中国证监会做出的

《

行政处

罚决定书

》（［

２０１０

］

６

号

）

所产生诉讼事项新增需承担的或有经济责任均由本公司无条件代为承

担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２

、

盛达集团关于上市公司应收甘肃万都贸易有限公司往来款的承诺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ＳＴ

威达应收甘肃万都贸易有限公司的往来款

２

，

４８６．３０

万元

，

公司

控股股东盛达集团承诺在办理标的资产交割前

，

公司若无法收回上述款项

，

将由其代为支付

。

截止本公告签署日

，

ＳＴ

威达已收回上述款项

，

盛达集团未违反相关承诺

。

３

、

盛达集团及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涉诉事项的承

诺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

，

为了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

使本次重组能够顺利实施

，

针对江西堆花贸易

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涉诉事项

，

盛达集团与股权受让方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作出如下承

诺

：

盛达集团承诺

：

①

与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有关的该项诉讼产生的所有

损失和费用由盛达集团承担

；

②

因上述诉讼事项

，

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司股权暂时保留在威达公

司名下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损失由盛达集团承担

。

徐州九洲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

①

该项诉讼导致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无法及时过户

，

不视为威达公司的违约

。

②

如生效判决确认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司的股权部分或者全部归该案

原告所有

，

本方同意由威达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江西堆花贸易有限公

司股权无法过户至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第三方所产生的实际损失

。

如果生效判决确认该等股

权归威达公司所有

，

待该等股权可以办理过户时再过户至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的第三方名下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４

、

王彦峰

、

王伟关于依法纳税的承诺

王彦峰承诺

：

本人作为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

易对方之一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人因本次交易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

义务主体

，

需要想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约

６

，

５７１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

本人承诺将根据主管

税务机关的要求依法及时足额缴纳该部分个人所得税税款

。

王伟承诺

：

本人作为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对方之一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本人因本次交易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

务主体

，

需要想主管地方税务机关缴纳约

５

，

７５５

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税款

。

本人承诺将根据主管税

务机关的要求依法及时足额缴纳该部分个人所得税税款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５

、

赵满堂

、

盛达集团关于为王彦峰

、

王伟纳税担保的承诺

赵满堂

、

盛达集团出具关于为王彦峰

、

王伟履行纳税义务提供相应担保的

《

承诺函

》：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王彦峰

、

王伟因本次交易成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主体

，

合计需要向主管地方税务局缴纳约

１２

，

３２６

万元个人所得税税款

。

承诺人作为威达医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承诺

，

若王彦峰

、

王伟不具备缴纳上述个人所得税税款能力

，

承诺人将为王彦峰

、

王伟取得用于缴纳上述税款的贷款提供相应担保

，

以促使王彦峰

、

王伟按照

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依法及时足额缴纳上述个人所得税税款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６

、

红烨投资及其控股股东中色股份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针对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与赤峰库博红烨锌业有限公司的经常性关联交易

，

重组完成后公

司的第二大股东红烨投资及其控股股东中色股份承诺

：（

１

）

将继续遵循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市场定

价原则

，

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银都矿业进行交易

，

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银都矿业及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

；（

２

）

不利用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的地位及影响谋求在与银都矿业日常交易方面优

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７

、

本次重组买卖股票的核查期间

，

相关人员买卖股票盈利无偿交予上市公司的承诺

银都矿业监事李阳

、

中色股份的董事武翔的配偶李婧在核查期间买卖

ＳＴ

威达少量股份并获

利

。

该等人员承诺

：

本人因本次买卖

ＳＴ

威达股票而获得的任何收益将全部

、

无偿且无条件地归于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

截止本公告签署日

，

上述人员已履行其承诺

。

８

、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关于支持重组完成后

ＳＴ

威达对银都矿业董事会进行改选的承诺

红烨投资

、

王彦峰

、

王伟分别出具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

／

本人将成为

ＳＴ

威达的股东

，

并不再持有银都矿业的股权

。

本公司

／

本人承诺

：

本公司

／

本人原在银都矿业委派董

事的权利将由

ＳＴ

威达享有

，

支持重组完成后

ＳＴ

威达对银都矿业董事会的改选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９

、

ＳＴ

威达关于重组完成后改选银都矿业董事会的承诺

ＳＴ

威达出具了

《

关于重组完成后改选银都矿业董事会的承诺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本公司将成为银都矿业控股股东

，

持有银都矿业

６２．９６％

的股权

。

为保证本公司对银都矿业的控

制

，

本公司承诺

：

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

将及时改选银都矿业董事会

。

根据银都

矿业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公司将有权利在银都矿业委派

７

名董事

，

届时公司董事会将推荐能

够代表公司利益

、

忠实维护公司股东权益

、

具有丰富经营管理经验的人选担任银都矿业董

事

”。

截至本公告签署日

，

该承诺持续有效

，

仍在履行过程中

，

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5

201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11-042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地址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已于

2011

年

10

月

24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了

《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原定

于

2011

年

11

月

15

日在上海市龙东大道

5385

号如家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因酒店方面时间安排问题

，

本公司决定将

2011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地址变更为

：

上海市浦东新区胜利路

836

弄

77

号

（

顾江路路口

）

阳光

喜悦酒店会议室

。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时间

、

审议的各项议案及其他事项均不

变

。

公司对此次会议地点变更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

特此公告

。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7

日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基金

恢复大额申购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０２１０２

前端交易代码

－

后端交易代码

－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

》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恢复申购日

－

恢复转换转入日

－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恢复大额申购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恢复赎回日

－

恢复转换转出日

－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

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业务原

因说明

－

Ａ

类

Ｂ ／ Ｃ

类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Ａ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２０２１０３ ２０２１０２

下属分级基金的前端交易代码

－ －

下属分级基金的后端交易代码

－ －

该分级基金是否恢复

（

大额

）

申购

、

转换转入等 是 是

注

：

－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ｎｆｆｕｎｄ．ｃｏｍ

）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

８８９－８８９９

）

咨询相关情况

。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

2011－83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正就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进行核查

，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

待刊登

相关公告后复牌

。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为公司选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风险

。

特此公告

。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0132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

2011－036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以

传真方式发出

，

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上午

9

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以书

面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名陈昌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聘请陈昌黎先生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

陈昌黎先生简历附后

）。

特此公告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7

日

陈昌黎先生简历

：

现年

48

岁

，

大专学历

，

中共党员

，

工程师

，

曾任重庆啤酒股份有限

公司包装车间主任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重庆啤酒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等职

务

。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１００１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

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１．７９１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８０９

，

０７２

，

８７３．０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８０

，

９０７

，

２８７．３１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

金份额

）

２．９０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０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持有

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将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确定

，

本公司将于红利发放日对红

利再投资的基金份额进行确认并通知各销售机构

，

本次红利再投资所

得份额的持有期限自红利发放日开始计算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起投资

者可以查询

、

赎回

。

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办理了转托管

转出尚未办理转托管转入的基金份额

，

其分红方式按照红利再投资处

理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

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

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１

）

选择现金红利方式的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

划出

。

（

２

）

冻结基金份额的红利发放按照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

》

的

相关规定处理

。

（

３

）

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

，

未办理确权手续的基金份额产生相应的基金权益将以红利

再投资方式进行处理

，

分红后基金份额继续托管在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注册中心

，

直至投资者办理确权登记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或转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或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

２

）

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

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最后一次选择成功的分红方式为准

。

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

３

）

由于支付现金分红款时将发生一定的银行转帐等手续费用

，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

当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小于

５

元时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将

该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再投资为基金份额

。

（

４

）

咨询办法

①

交通银行

、

工商银行

、

农业银行

、

中国银行

、

建设银行

、

招商银行

、

中信银行

、

浦发银行

、

兴业银行

、

邮储银行

、

华夏银行

、

上海银行

、

广发银行

、

平安银行

、

上海农商行

、

东莞银行

、

杭州

银行

、

江苏银行

、

东莞农商行

、

国泰君安证券

、

中信建投证券

、

国信证券

、

招商证券

、

广发证券

、

中信证券

、

银河证券

、

海通证券

、

华泰联合证券

、

申银万国证券

、

兴业证券

、

长江证券

、

安信证

券

、

西南证券

、

中信金通证券

、

湘财证券

、

万联证券

、

国元证券

、

渤海证券

、

华泰证券

、

山西证

券

、

中信万通证券

、

东兴证券

、

东吴证券

、

信达证券

、

东方证券

、

方正证券

、

长城证券

、

光大证

券

、

广州证券

、

东北证券

、

南京证券

、

新时代证券

、

国联证券

、

平安证券

、

华安证券

、

国海证券

、

财富证券

、

东莞证券

、

中原证券

、

国都证券

、

东海证券

、

中银国际证券

、

华西证券

、

齐鲁证券

、

世

纪证券

、

第一创业证券

、

金元证券

、

中航证券

、

西部证券

、

华福证券

、

华龙证券

、

财通证券

、

瑞银

证券

、

中投证券

、

中山证券

、

红塔证券

、

日信证券

、

江海证券

、

天源证券

、

民族证券

、

华宝证券

、

厦门证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

②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

免长途话费

）。

③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

证券简称

：

易基黄金

，

证券代码

：

１６１１１６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０３０

元

，

上

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３０

元

（

四舍五入至

０．００１

元

）

为开盘参考价

，

并以此为基准设置

涨跌幅限制

，

幅度为

１０％

。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600332

（

A

股） 股票简称：广州药业 编号：临

2011-012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暨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

本公司

"

）

控股股东

--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

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利

益

，

避免对本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经本公司申请

，

本公司

A

股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7

日起连续停牌

30

天

。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

特此公告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7

日

股票代码：

000551

股票简称：创元科技 编号：

ls2011-A38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

、

传真和专

人送达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

会

议于

2011

年

1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11

人

，

实到董事

11

人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高科电瓷实施

"

电瓷产业基地南厂区工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2011

年

11

月

8

日

《

证券时报

》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深圳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之

"

重大投资公告

"

（

公告编号

：

ls2011-A39

）。

特此公告

。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股票代码：

000551

股票简称：创元科技 编号：

ls2011-A39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投资概述

为做强

、

做大公司输变电绝缘子产业

，

为满足国家电网建设需要以及国际市场对瓷绝缘

子产品的需求

，

同时加快抚顺先进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建设的步伐

，

提高公司电瓷产业集群

向更高层次发展

，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控股子公司抚顺高科电瓷

电气有限公司

（

"

抚顺高科

"

）

拟自筹资金投资建设

"

电瓷产业基地南厂区工程

"

，

并已经

2011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此议案不需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

二

、

投资项目的主要内容

1

、

项目名称及承办单位

项目名称

：

抚顺高科电瓷产业基地南厂区工程

承办单位

：

抚顺高科

，

注册资本

3,489.8

万元

，

公司持股

51%

，

注册地址

：

抚顺经济开发区

高科技园区

。

主要生产经营各类高压电瓷瓷套

，

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

。

法定代表人

：

司贵成

。

2010

年末总资产

4.71

亿元

，

所有者权益

3.01

亿元

，

全年营业收入

2.22

亿元

，

净利润

4,487.67

万元

。

2

、

项目拟建地址

抚顺高科电瓷产业基地南厂区

，

位于抚顺经济开发区大南产业园区

。

3

、

建设规模以及主要建设内容

抚顺高科电瓷产业基地南厂区新征土地

380

亩

；

新建二座砖混结构厂房

（

合计面积约为

6

万平方米

）；

新建综合楼

、

变电所

、

燃料供应站控制室各一座

（

合计面积约为

4,444

平方米

）；

新增生产设备和装置

372

台套

；

另建有泥浆池和设备基础及围墙等

；

厂区内规划道路

3,600

米

，

道路总面积

3.6

万平方米

。

4

、

总投资和建设期

项目总投资

24,476.48

万元

，

项目建设期

2

年

，

从

2011

年

7

月开工建设

，

计划到

2013

年

6

月竣工投产

，

于

2014

年达产

。

项目将分两期建设

，

一期建设期

：

2011

年

7

月

-2012

年

6

月

，

二期建设期

：

2012

年

7

月

-2013

年

6

月

。

5

、

资金来源

项目所需资金

，

计划通过抚顺高科自筹及银行贷款解决

。

6

、

环保与节能

本项目注重节能和环境保护

，

利用窑炉余热进行冬季采暖和生产

，

符合国家倡导的低碳

经济的发展思路

。

7

、

投资经济分析

项目设计产能为年产合格瓷件

2.10

万吨

，

年销售收入为

2.96

亿元

，

年利润总额为

4,533

万元

，

年净利润

3,496

万元

，

投资利润率为

16.80%

，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7

年

，

项目经济评价良

好

。

三

、

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

一

）

投资项目存在的风险及规避措施

1

、

市场风险及其规避措施

能否在国际

、

国内市场上占据市场份额

，

取得良好的销售水平

，

为该项目的主要风险因

素

。

所以

，

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

，

应对市场消费的需求趋势等情况进行综合性市场调查

，

降低

产品制造成本

，

不断提高产品竞争能力

。

2

、

技术进步风险及其规避措施

在技术上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相关产业发展的技术进步方面

。

因此必须加强科研工作

，

加

强技术交流与合作

，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

以规避因技术进步引起的风险

。

3

、

政策风险及其规避措施

政策风险是指政府有关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

、

法规出台

，

引起瓷绝

缘子行业的波动

。

本项目应注意加强和保持与国家宏观管理机构

、

地方政府机关等的联系与

沟通

，

及时了解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变化

。

（

二

）

投资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既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

符合地方经济发展规划

，

同时也符合公司当前及未来的

主业发展方向

。

有利于公司瓷绝缘子业务的产能扩大

，

提高能源装备产业化基地专业化生产

制造能力

，

有利于优化公司产品结构

，

提升产品质量

，

增强市场竞争力

，

对公司的持续稳定发

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四

、

备查文件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创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2011-33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意向性协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引进光伏太阳能终端应用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战略合作伙伴

、

延伸光伏太阳能产业

链

，

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

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公司

"

、

"

爱康科技

"

）

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与住友商事株式会社

、

住友商事

（

中国

）

有

限公司

（

以下合称为

"

住友

"

）

签订了关于合作建设太阳能电站的

《

意向性协议

》，

特公告如

下

：

一

、

住友简介

住友是一家总部在日本的全球领先的综合性产业集团

，

为日本三大财团之一

。

住友致力

于多种业务经营

，

已成功开发和运营过太阳能电站

，

并且希望在中国进一步寻求该项业务的

拓展

。

二

、

意向性协议内容

协议约定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之前由公司和住友共同完成建设太阳能电站的财务

、

环

境

、

技术及投资模式等的立项研究和可行性论证

，

并在

2012

年

6

月

30

日之前对该可行性论

证进行决策以明确是否进行合作

，

如明确合作可行

，

公司与住友将就后续合作之权利义务关

系签订具体的

、

可操作的投资协议

。

三

、

合作意义

若此次与住友合作成功

，

公司将快速掌握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

进一步提升公司产

业链整合优势

，

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

、

盈利和核心竞争力

。

四

、

注意事项

公司本次签署的是意向性协议

，

有关合作具体事宜需进一步磋商

，

由双方按规定程序审

批批准后形成正式协议

。

故上述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准

。

公

司将严格按照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的规定

，

对合作事宜的进展情况进行及时的

披露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备查文件

：《

意向性协议

》

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7

日

威达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


